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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行政法中相对人规则的非独立性

口其纪宏

说 公 示催告是对利害关系人 的公 示和催促
。

其四 ,

公 示催告程序 以有申报人或法 院除权判决

而终结
。

公 示催告程序终结有两种情况
,

一 种是有申
报人终结

。

在公 告期间
,

利害关系人 向人民法 院申报
权利 或提 示 票据

,

人 民法 院 收到申报后
,

应 当裁定

终结公 示催告程序
,

并通知 申请人和支付人
。

申请人
和申报人都可 以就票据权利问题 向人民法 院起诉

。

另

外一 种以法 院的除权判决 而终结公 示催告程序
。

法院

作 出票据无 效的判决是 申请人公 示催告申请的 目的
。

在公 告期间内
,

没有人申报时
,

人 民法院应 当根据申

请人 的申请
,

作出除权判决
,

宣告票据 无效
,

申请人

可以不提示票据而行使票据上 的权利
,

自判决公 告之

日起
,

可 以 向支付人请求支付
。

除权判决公 告后
,

任

何人非依诉讼 程序不 得更 改其效力
,

再行提示票据
,

请求付款
,

不生效 力
,

即持票人排除票据上 的权利
,

除
权判决使票据 与票据权利相分 离

。

判决应该公 告
,

并
立 即通知付款人

。

至此
,

公 示催告程序终结
。

其五
,

我国对除权判决规定有追诉程序
。

《 民诉

法 》 第 条规定 “
利害关系人因正 当理 由不 能在判

决前向人民法院中报 的
,

自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公 告之

日起 年 内
,

可 以 向作 出判决 的人民法 院起诉
。 ”影响

申报的理 由必 须是正 当的
,

并且足以使申报人 无法 申

报
,

律 如因生病
、

出差
、

出国 而 无法 见到公 告或无法

申报
。

这里 的 年的追诉期限 并不是诉讼 时效
,

因为

被追诉的判决并不是依诉讼程序作 出的
。

同时
,

追诉

要想排除原除权判决 的效 力
,

必 须通过诉讼程序
。

这

一 程序规定具 有我国 的特色
,

反映我国票据业 刚刚起
步

,

公 示催告程序立法刚刚开始
,

实践上还 需不断熟

悉和探索
,

规定 了追诉程序
,

以 补救公 示催告 中的疏

漏
。

其六
,

公 示催告和挂失止 付由失票人选择使用
。

在 《民诉法 》公 布实施以前
,

我国对票据丧失采取挂
失止付 的补救办法

。

根据 中国人 民银行 《银行结算办

法 》 的规定 银行汇 票
、

支票等丧失后
,

可 以到银行

挂失
,

超过一定期限付款人可 以 向挂失人 付款
。

这种
办法期间短

,

比较方便
,

不失为一 种补救办法
。

但是
与公 示催告相比

,

其效力和合理性上显然不及后者
。

失票人挂失止付
,

银行应该止付
,

但终不如公 示催告

中
,

人 民法 院发出止付通知的效力强
。

另外
,

公 示催
告有利于维护利害关系人 的合法权 益

,

而挂失止付则

不具这一优 点
,

挂失尽管有一 定期限
,

但 它并不 公 告
,

也就使利害关系人不 得而知
,

期限届满
,

则挂失申请
人即取得付款

,

利害关系人再提示 票据
,

则无 法补教
,

其对价也难 于补偿
。

但在一定时问内
,

两种办法失票
人仍可 以选择适用

。

公 示催告是一 个新的程序
,

对它的立 法及理论研

究有待于实践 的发展
,

但是
,

它对于进一 步深化金融

改革
,

完普社会主义 的市场机 制
,

维护权利人 的合法

权 益必 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
。

作者单位 东北财经大学政法系

行政法中的相对人

是指有国家行政 机关和

国家行政 机关工作人 员

作为法律关系主体一方

参加的法律关 系的另一

方法律主体
。

相对人主

要存在于外部行政法律

关系中
,

它包括同国家
行政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发生行政法律关系的公

民
、

法人
、

社会组织和

社会团体
,

也指其它国

家机关
。

关 于相对人在行政

法中的法律地位问题
,

一直为行政法学界所重

视
。

传统的行政法理论

认为
,

行政法是 调整行

政主体和行政人在实施

国家行政权时的控权法
,

行政法律规范是针对 国

家行政 机关及其工作人

员以及其授权的机关和

个人所行使的行政权而

来的
,

不涉及到相对人

的利益
。

另外一种观点
则坚持认为

,

行政法的

目的是为了使国家行政
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

行政
,

使行政主体和行

政人的法律行为不得超

越于法律规定的范围去

损害公民
、

法人
、

社会

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利益
、

因此
,

行政法应包括两

个方面的内容
,

即行政

权控侧法和相对人规则
,

以进免行政侵权的危害
,

在行政程序法 中既应 包

括行政主体和行政 人实

施行政权所遵循的程序

规则
,

也应包括相对人程序规则
。

我们认为
,

不论是把相对人规则排斥子行政法之

外
,

还是把相对人 规则容纳于行政法之内
,

这两种互

相对立的观点都是人为地设制了一个相对人规则来对

其进行法律评价
。

相对人规则其实在行政法的实践中

是不存在的
,

也不具有独立性
,

它 只是行政法学界所

采用的法理学概念
。

这是因为

第一
,

相对人规则只是对行政法律规范一重 角度
的认识

,

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形态
。

我们知道
,

法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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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是设定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
,

行政法也正是通

过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人在同相对人 发生 关系时权利

和 义务的 界限
,

来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

各种各样的社会 关系的
。

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

关系对 于社会关系参加者
,

也就是说对法律关系主体
双方都是 同等有效的

。

不能说某一调整行政主体和行

政人 同相对人之间关系的行政法律规范对行政主体和

行政人有效
,

而对相对人无效
,

或者是只对相对人有

效
,

对行政 主体和行政人就无效 更不能把调整行政

主体和行政人 同相对人之 间关系的行政法律规范片面

地 称之为 “ 行政控权法 ” 或者叫做 “ 相对人规则 ”。

行

政法律规范是 一个统一 的整体
,

从它对行政主体和行

政 人的法律效力来说
,

它是一种 “ 行政控权法
’

、从它

对行政法中相对人的法律约束力来看
,

又可 以认 为它

是 “ 相对人规则代不过
,

所谓 “ 行政控权法 ”和 “ 相对

人 规则 ” 只是从理论上对行政法律规范所作的不 同角

度的认识
,

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
。

第二
,

在实际 中
,

不存在着专 门为相对人设置的

行政法律规范
。

行政法律规范是规定行政法律关系主

体双方的行为的
,

不能把行政法律规范仅视为规范某

方行政法律行为的准则
。

如果某种法律是调整相对

人 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
,

那么这种法律

就不能 称之 为行政法律规范
。

因为行政法的一个最重

要特 征就是它所调整的社会关 系一方主体必须是行政
主 体和行政人

,

而且必须是跟行政主体和行政人行使
国家行政权有 关的

。

行政主体和行政人在不是行使国

家行政权时同相对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
,

就不是行
政法律关系

,

不由行政法来调整
。

第三
,

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
,

权利与义务是一致
的

。“ 没有无义 务的权利
,

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
。 ” 《马

克思 恩格斯全集 》第 卷
,

第 页 行政法作为调整

行政主体和行政人同相对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

范
,

对行政主体和行政人同相对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

系的设置是相对的和相互统一的
。

对于行政主体和行

政人来说是权利的东西
,

对相对人来说
,

则是义务
同样

,

对相对人来说是权利的东西
,

对行政主体和行

政人而 言则是义务
。

因此
,

任何设置相对人 权利和义

务的行政法律规范同样也规定了行政主体和行政人 在

实施国家行政权时的权利和义务
。

综上所述
,

行政法中的相对人规则并不能独立存

在
,

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价值形态
。

相对人规则并不是

实际存在的行政法律规范
,

而是从法理角度对行政法

律规范所具备的特征的描述
。

最密切联系原则

在我国 的应用

肖 永 平

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

最密切联 系原则

乏 是当代国际 私 法 中

的一 种新理论
,

自本世纪 年代以来
,

它在国际 上得

到了越来越多的赞同和支持
。

我国法 学界和有关立 法

也接受 了这 一 理论
。

目前在理论 界无 不 肯定最密切联 系原则的理论价
值和实用价值

,

但人 们的认识 并非一 致
,

主要有三 种
看法 一是原则说

,

即认 为最密切联系原 则是进 行法

律选择 的荃本原则
,

他们认 为最密切联 系原则就是指某
一涉外法 律关系或某一 涉外案件应适用与该法 律关系
或该案件有最密切联 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

。

二是方法

说
,

即认 为最密切联 系原则是一 种法律选择 的方法
,

该说认为最密切联 系原则只是一种与其他法律选择方

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方法
,

而不 是一 项原则
,

法 院

可 以根据具体案情和 有关法 律的具体 规定决定是否采

用
。

三 是涉外合 同法律适用的补充原则说
,

即认为最

密切联 系原则是涉外合同法 津适用 的一 项补充原则
,

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明 示或默 示 的法津选择 时
,

法 院才
可 以依最密切联 系地确定涉外合同应适用 的法律

。

这

种观点实质上将 “ 最密切联 系地 ” 作为连结点对待
。

在冲突法 立法 方面
,

我国一 开始就接受了最密切

联 系原则
。

年颁 布的 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涉 外经 济

合 同法 》第 条是我国国 内立 法 的第一 条 冲 突 规范
,

它规足 “ 合 同 当事人可 以选择处理合 同 争议 所运 用的

法 律
。

当事人 没有选择 的
,

适用与合 同有最密切联系
的国家的法 律

。

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 行 的中外合

资经营企业 合 同
、

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
、

中外合作

勘探开发 自然资源合同
,

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法律
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足 的
,

可以适用国际惯例
。 ”

上述立 法显然过于笼统 和抽象
,

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

操作性
。

为此
,

最高人民法 院于 年 月 日发布
了 《关于适用 涉外经 济合 同法 若干问题 的解答 》

下 称 《解答 》
,

为我国法 院运 用 最密切联 系原 则 确

定涉外合 同的准据法 制定 了一 系列规则
。

《解答 》明确

规定
,

如果 当事人未选择合 同所适用 的法 律时
,

对于

下 列涉外经 济合 同
,

人 民法 院按 照 最密切 联 系原 则确

定所应适用 的法律 国际 货物 买 卖合 同
,

适用合同

订 立 时卖方营业所所在地 的法 律
。

如果合同是在买 方营


